河南师范大学第二届“校园之星”评选活动终审座次表

	八
	旅游学院

（3人）
	水产学院

（2人）
	
	环境学院（4人）
	软件学院（3人）
	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

（3人）
	
	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

（3人）
	美术学院

（2人）
	八

	七
	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

（5人）
	数学院
（5人）
	
	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

（5人）
	生命科学学院（5人）
	
	音乐舞蹈学院

（5人）
	七

	六
	体育学院（5人）
	
	法学院（5人）
	文学院（5人）
	
	商学院（5人）
	六

	五
	社会事业学院（5人）
	
	各学院团委书记、辅导员
	
	外国语学院（5人）
	五

	四
	校园之星候选人

（17人）
	
	
	
	历史文化学院（5人）
	四

	三
	
	
	推介人、各学院党委副书记
	
	化学化工学院（5人）
	三

	二
	
	
	
	
	工作人员
	二

	一
	
	
	评委
	
	
	一

	

	主席台


